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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8 年 12月 28日 

3、股权登记日：2018年 12 月 21日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南京基布兹航天科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基布兹”） 

2、临时提案的程序说明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18 年 12月 13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下同）刊登

了《公司关于召开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18 年 12月 17日，公

司董事会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南京基布兹航

天科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来的《关于增加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议为提高股东大会议事效率，将已经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终止 2011年非公开发

行的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部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和《关于 2015年配套募集资金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和结项并将剩余和节余募集

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18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终止

2011 年非公开发行的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部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关于 2015 年配套募集资金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和结项并将剩

余和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3、提案资格的审查情况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单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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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

书面提交召集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基布兹持有公司股份 89,678,789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6.27%。公司董事会认为，基布兹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超过 3%，符合

相关规定对于临时提案人资格的条件。基布兹本次提交临时提案的程序和提案内

容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除增加上述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的开会日期和地点均与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司关于召开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相同。 

增加临时提案后的股东大会通知见同日刊登的《公司关于召开 2018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更新）。 

 

特此公告。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12月 17日 

 




